如果溝通如此重要

（第一封，2005年1月18日）

大家好，

關於＊＊提到的「行政院婦權會委員與民間婦女團體代表溝通的平台」，有幾個問題想請＊＊1或誰釐清一下：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關於程序和會議性質： 
           1、從字面上看，好像是婦權會的委員在向民間婦團了解「民情」，請問婦團被邀請的對象是誰？如何決定？個人身份不能參加嗎？
           2、這個平台或是這些會議的性質為何？將要做成決議嗎？還是只是聽取意見？前兩次的開會有會議記錄嗎？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關於開這些會議的「誠意」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、在上星期六的這個「平台會議」中，又再度發生類似上次台北公聽會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位婦權會的委員打斷、訓斥發表不同意見者的談話。這兩個會議都是婦權會辦的，結果總是發生婦權會的委員打斷別人發言的事情。政府單位或立法委員舉辦的會議，都會尊重與會者的發言。婦權會的委員要推動性別平等，結果開會時卻不讓別人有平等發言的機會。真是駭人聽聞。
 

           2、＊＊說：「這次討論的主題是婦權會與幕僚間的運作模式（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）」。這不是應該婦權會本身要做的事嗎？很多人恐怕        不知道運作模式，要如何談起呢？至少應該先提供一個內部的檢討報告，討論起來比較有焦點吧。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曾經有一次在討論國發會性平處和婦權會的關係時，＊＊打斷＊＊的發言，批評她又不是婦權會的委員，怎麼知道婦權會是如何運作的？（其實＊＊參加過這一屆婦權會的會議，而＊＊並不是婦權會這一屆的委員。）所以，有了前車之鑑，＊＊說要談婦權會，不是婦 權會委員的我要去參加還真是挺心虛的。
（第二封，2005年1月19日）

各位好，
 

謝謝＊＊的指教和提醒，我的確可以在措辭上再改進。

 

但我要指出，公開場合的不尊重別人發言時間本身就已經影響了當時溝通、甚至未來持續溝通的可能性。＊＊個人或許不在意，但至少在台北公聽會的那場打斷別人發言的經驗，一些其他不熟悉這個議題團體的人確實是被嚇的不敢發言，深怕得罪了哪一方。如果溝通的意義只是一方持續質疑、訓斥，另一方面卻要花功夫不斷的寫email，去講解兩個版本何優何劣，那溝通的定義真是要改寫了。
 

我認為婦運前輩打斷別人發言的習慣，並不是現在才有。過去開會時我也遇到過，我也當過壞人，但至少可以讓對方繼續說下去。但是似乎許多的朋友都用私下勸說的方式，或事後安慰當事人。然而，在會議舉行當時，也可以很有禮貌的、很有風度的要求尊重發言者的權力，不是更可以讓溝通（原來的定義）順利進行嗎？
 

我上一封信主要是希望開會的目的要清楚，代表性要明確。例如，婦權會委員是用什麼身份開這個會、和現在舉行的八場公聽會有什麼不一樣、以及決議的公信力何在。因為這一段時間以來，主張國發會性平處的人就一直因為代表性而被反覆的質疑。而這些質疑都是很強烈的。我也希望質疑者能夠反思這些質疑是否公平。
 

我的確認為就是在這一片質疑、甚至是指控的暄嚷、但又要強調不要分裂中，使得國發會要處理與性別平等相關事務的字眼被從組織法中拿掉，而我們卻無法發聲。婦運推動的結果是讓國家必須處理性別事務這項工作，竟然不能見諸於立法文字的說明。而阻擋的竟是另一批婦運的姊妹。真是令人感慨萬千。
 

